
   

新竹縣立湖口國民中學學生改過遷善實施辦法 

114年08月29日校務會議通過 

 

一、目的：基於教育愛心，為鼓勵已觸犯校規公佈懲處之學生，能即時改過自新奮發向上， 

變化氣質、敦勵品德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二、依據：高級中學法第26條及本校實際情形訂定之。 

三、範圍：受懲罰並有紀錄之學生，經考察確定有改過自新之具體事實，並在考察期間未

再觸犯任何校規者，均可經由本辦法規定手續辦理銷過。 

四、違犯「誣蔑侮辱師長」者不予以銷過。 

五、銷過規定： 

（一）凡受學生獎懲辦法第八條規定記警告懲罰之學生，自犯過公佈之日起3週以內未

再觸犯警告以上之任何校規，並有改過遷善之具體事實者，得依規定手續由學生

提出銷過申請。 

（二）凡受學生獎懲辦法第九條規定記小過懲罰之學生，自犯過公佈之日起5週以內未

再觸犯警告以上之任何校規，並有改過遷善之具體事實者，得依規定手續由學生

提出銷過申請。 

（三）凡受學生獎懲辦法第十條規定記大過懲罰之學生，自犯過公佈之日起8週以內未

再觸犯警告以上之任何校規，並有改過遷善之具體事實者，得依規定手續由學生

提出銷過申請。 

（四）  凡在國三下學期受小過以上懲罰之學生，不得提請銷過（重讀者不在此限）。 

（五）提請銷過每一次僅能提一種懲罰，由警告、小過、大過，按規定銷過間隔逐次提

請銷過，不可一次請銷數項懲罰。 


